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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 

的補充公告 

 
茲提述德永佳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公告（「該

公告」），內容涉及（其中包括）委任林潔貽女士（「林女士」）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除文

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除該公告所載資料外，董事會現就林女士委任的情況提供補充說明。 

 

按委任函件，林女士之唯一酬金為董事袍金。林女士將享有收取由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

（即委任日）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之董事袍金 142,500 港元，此袍金乃參考

其背景、資歷、經驗、於本公司之職責範圍，對本公司所投入的時間和所作出的貢獻及

現行市況而釐定。董事袍金須於本公司每年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授權董事會而釐定。 

 

除上述所披露外，該公告所載的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。 

 

代表董事會 

執行主席 

潘彬澤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二月五日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潘彬澤先生、何麗康先生及潘浩德先生；而本公司

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樹榮先生、羅仲年先生及林潔貽女士。 

 
* 僅供識別用途 


